附件1：

珠海高栏港经济区2014年公开招聘中小学教师学科、人数和条件一览表

	学科
代码
	学科名称
	招聘
人数
	招聘对象
	应   聘   条   件
	招聘学校

	
	
	
	
	专业要求
	学历、资历、年龄等资格条件
	

	A01
	中学语文
	2
	1.2014年全国普通高等教育应届毕业生；（含办理了暂缓就业手续的2012、2013年全日制普通高等教育珠海生源毕业生）；2.留学归国的2012、2013年已取得国外（境外）学历、学位的中国国籍毕业生；

3.在珠海公办中小学校从教满2年的在职临聘教师。
	各学科专业要求，按照《应聘学科与专业对应表》（附件2）要求执行。
	全日制普通高等教育本科、学士及以上学历学位。研究生学历人员，第一学历须为全日制普通高等教育本科、学士学历学位且与研究生专业相符，所学专业与招聘学科相符；
2.普通话等级二乙以上（报考语文学科的须二甲以上）。报名时不能提供相应普通话等级证书的，报到时必须提供，否则取消聘用资格；

3.报考英语学科的须专业八级。报名时不能提供的，报到时必须提供，否则取消聘用资格；

4.留学归国人员和在职临聘教师，年龄要求为35周岁以下（1979年3月31日后出生），其他人员年龄不限。
	　

聘用人员须服从区内统一调配

	A02
	中学数学
	2
	
	
	
	

	A03
	中学英语
	1
	
	
	
	

	A04
	中学物理
	1
	
	
	
	

	A05
	中学化学
	1
	
	
	
	

	A06
	中学生物
	1
	
	
	
	

	A07
	中学历史
	1
	
	
	
	

	B01
	小学语文
	4
	
	
	
	

	B02
	小学数学
	2
	
	
	
	

	B03
	小学美术
	1
	
	
	
	

	B04
	小学音乐
	1
	
	
	
	

	招聘人数合计
	17
	　
　
　

	说   明
	年龄、工作经历的计算截止到报名的当月底。


